扬州大学文学院
关于本科教学奖励暂行办法
为进一步推进文学院本科教学与人才培养的质量，鼓励广大教师积极投身本科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，经研究制订本办法。
1.鼓励各教研室积极申报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与精品视频公开课，对于获批立项的课程，学院奖励10000元。

2.鼓励教师编写高质量的自编教材，教材经过两位校外同行专家鉴定并经院教学委员会审核通过，由学院联系出版社出版。对于获得国家级规划教材立项的教师（主编），在学校奖励的基础上，学院奖励10000元。
3.鼓励教师从事本科教学教改研究，教师发表的教改论文（3000字以上），普通刊物每篇奖励500元，核心期刊奖励1000元，CSSCI期刊奖励2000元。获得省级教改项目，结项后每项学院奖励5000元；国家级教改项目，结项后学院奖励10000元。
4.鼓励教师从事研究性教学改革实践，对于积极探索研究性教学并取得一定成效的教师，所教课程年终计酬工作量双倍计算。
5.对于网络教学平台使用与更新的课程，按年度考核，符合学校要求者，每门奖励200元。
6.教师指导本科生获得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并结项，省级每项奖励2000元，国家级奖励3000元，校级每项奖励500元。

7.教师指导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（3000字以上），学生为第一作者，普通刊物每篇奖励500元，核心期刊奖励1000元，CSSCI期刊奖励5000元；学生为第二作者，奖励金额减半。
8.教师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，获得校优论文，奖励1000元；获得省优论文，在学校奖励的基础上，一等奖奖励5000元，二等奖奖励3000元，三等奖奖励1000元。

9.教师参加省级教学竞赛，一等奖奖励1000元，二等奖奖励800元，三等奖奖励500元。
10.担任青年教师教学导师（两年），按年度考核青年教师的实际教学工作，进步明显、成绩优良者，并提供指导记录与听课记录（每学期分别不少于5次）补贴指导教师50课时/年。
11.学院聘请的文科创新创业班教学导师（两年一聘），按年度考核，每学期提交工作计划并提供指导记录（每学期不少于4次）补贴指导教师1500元/年。

